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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履行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承诺事项类

型 

公 司

名称 

承 诺

人 

承诺事项 作 出 承

诺时间 

承 诺 完

成期限 

目前完

成情况 

超期未履行的原

因及解决方案 

股权分置改

革承诺（包

括但不限于

业绩补偿、

不低于某价

格减持等承

诺 

新 疆

百 花

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农 六

师 国

有 资

产 经

营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2）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兵团国资承

诺：为保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

施，同意对华夏证券的执行对价安排先

行代为垫付。（3）本公司本次发行的特

定对象农六师国资承诺：所持本次发行

股份自本次发行实施完毕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4）农六

师国资拟以其持有的天然物产 70%股权

认购 SST 百花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46,890,000 股股份时，作出如下追加对

价安排承诺：农六师国资以其持有的天

然物产 70%股权认购 SST 百花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 46,890,000 股股份后，如果

SST 百花 2007 年度、2008 年度和 200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 465 万元、600

万元和 1425万元，则农六师国资以现金

补足实际实现净利润不足上述承诺净利

润的差额。与此同时，农六师国资还将

在 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向 SST 百花年度报告披露日登

记在册的其他股东（包括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的股东和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股东）追加支付股份，净利润每相差 100

万元（不足 100 万元的按 100 万元计），

其他股东每 10 股获得 0.2股的股份；农

六师国资同时授权 SST 百花董事会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上述股份的过户。 

 

2007.11 2009.11 公司追

加对价

触发条

件未实

现，无

需实施

追加支

付对价

方案。 

 

无 



 

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 

 农 六

师 国

有 资

产 经

营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a、除通过天然物产从事焦煤的采掘和销

售业务外，本公司未以，且在作为百花

村第一大股东期间亦不会以参股、控股、

联营、合作、合伙、承包、租赁等方式，

直接、间接或代表任何人士、公司或单

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事焦煤的采掘

和销售业务。b、本公司未以，且在作为

百花村第一大股东期间亦不会以参股、

控股、联营、合作、合伙、承包、租赁

等方式，直接、间接或代表任何人士、

公司或单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事百

花村现有的其他主营业务。c、本公司如

未来面临或取得任何与百花村现有主营

业务有关的其它投资机会时，将自愿赋

予百花村优先参与该项目投资的选择

权。 

  无同业

竞争情

况。 

 

重大资产重

组承诺 

  1、农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承

诺：豫新煤业 2010 年至 2013 年净利润

预测数分别为 6,990.40万元、6,878.56

万元、6,878.56 万元、6,878.56 万元。

在本次交易完成当年及其后三个会计年

度内，某一年度的净利润实现数低于同

期净利润预测数，或测算期间届满时对

该目标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的结果为减值

额占其作价的比例大于已补偿股份数量

总数占百花村向农六师国资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由百花村以 1 元

人民币总价回购其本次向农六师国资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补偿。如

届时股东大会批准，由本公司回购后予

以注销；如股东大会未批准，由本公司

将补偿股份赠送除农六师国资公司以外

的其他股东。 

2、为避免同业竞争，本公司控股股

东——农六师国资公司已于 2009年 4月

向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如下： 

（1）本公司主要从事国有资产的投

资与管理，并不直接参与所属子企业的

生产经营活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2009.4 2013 年

末 

1、大黄

山豫新

煤业有

限责任

公 司

2010

年 、

2011

年均完

成承诺

利润。 

2、无同

业竞争

情况发

生。 

3、锁定

期内无

股份转

让情况

发生。 

无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企业确认：①本公

司自身并将促使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不直接从事任何可能与百花村已

有业务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经

营活动；②不会利用对百花村的控股或

控制地位，在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与百花村发生或可能发生业务竞争

或利益冲突时做出有损于百花村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行为。 

（2）本公司如未来面临或取得任何

与百花村现有主营业务有关的其它投资

机会时，将自愿赋予百花村优先参与该

项目投资的选择权。 

（3）无论是由本公司或本公司所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自身研究开发的、或

从国外引进或与他人合作开发的与百花

村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

百花村均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利。 

（4）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子

企业如拟出售与百花村生产、经营相关

的任何其他资产、业务或权益，百花村

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本公司保证本公

司自身、并将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

时，给予百花村的条件不逊于向任何独

立第三方提供的条件。 

（5）若发生本承诺函第（3）、（4）

项所述情况，本公司承诺自身、并保证



 

将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尽

快将有关新技术、新产品、欲出售或转

让的资产或业务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

百花村，并尽快提供百花村合理要求的

资料。百花村可在接到本公司或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的通知后三十天

内决定是否行使有关优先生产或购买

权。 

（6）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兼任

百花村之高级管理人员。 

（7）本公司确认：①本承诺函旨在

保障百花村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②

本承诺函所载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

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

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

性。 

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农六

师国资公司对其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予转让；兵团投资公司、兵团研究院、

兵团建工集团以及统众国资以其拥有的

资产所认购取得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

票，均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至少十二

个月内（以其按规定出具的锁定承诺函

确定的锁定期限为准）不予转让。 



 

重大资产重

组承诺 

 阿 拉

尔 统

众 国

有 资

产 经

营 公

司 

1、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承诺：天然物产 2010年至 2013

年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1,311.16 万元、

5,127.38 万 元 、 4,803.78 万 元 、

5,845.08 万元。在本次交易完成当年及

其后三个会计年度内，某一年度的净利

润实现数低于同期净利润预测数，或测

算期间届满时对天然物产 30%的股权价

值进行减值测试的结果为减值额占其作

价的比例大于已补偿股份数量总数占百

花村向统众国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总

数的比例，由百花村以 1 元人民币总价

回购其本次向统众国资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份的方式进行补偿。如届时股东大会

批准，由本公司回购后予以注销；如股

东大会未批准，由本公司将补偿股份赠

送除统众国资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 

2、为避免同业竞争，本公司控股股东

——农六师国资公司已于 2009年 4月向

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

诺如下： 

（1）本公司主要从事国有资产的投

资与管理，并不直接参与所属子企业的

生产经营活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企业确认：①本公

司自身并将促使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不直接从事任何可能与百花村已

有业务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经

营活动；②不会利用对百花村的控股或

2009.4 2013 年

末 

1、上述

承诺事

项尚在

履行之

中。鉴

于新疆

天然物

产贸易

有限公

司

2010

年度、

2011

年度实

际实现

净利润

未达到

盈利预

测数，

根据本

公司与

阿拉尔

统众国

有资产

经营有

限责任

公司签

署 的

《盈利

补偿协

议》及

《补充

协议》，

阿拉尔

统众国

有资产

经营有

限责任

公 司

2010

年经测

算需补

偿股份

为

 



 

控制地位，在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与百花村发生或可能发生业务竞争

或利益冲突时做出有损于百花村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行为。 

（2）本公司如未来面临或取得任何

与百花村现有主营业务有关的其它投资

机会时，将自愿赋予百花村优先参与该

项目投资的选择权。 

（3）无论是由本公司或本公司所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自身研究开发的、或

从国外引进或与他人合作开发的与百花

村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

百花村均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利。 

（4）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子

企业如拟出售与百花村生产、经营相关

的任何其他资产、业务或权益，百花村

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本公司保证本公

司自身、并将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

时，给予百花村的条件不逊于向任何独

立第三方提供的条件。 

（5）若发生本承诺函第（3）、（4）

项所述情况，本公司承诺自身、并保证

将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尽

快将有关新技术、新产品、欲出售或转

让的资产或业务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

百花村，并尽快提供百花村合理要求的

资料。百花村可在接到本公司或本公司

1,326,

951

股 ，

2011

年经测

算需补

偿股份

为

4,225,

618

股。该

股份将

予以锁

定，且

不拥有

表决权

和不享

有股利

分配的

权利。

待盈利

预测期

间结束

后，届

时经本

公司股

东大会

批准，

本公司

将以一

元总价

回购并

注销，

如股东

大会未

通过，

该股份

将由本

公司赠

送除阿

拉尔统

众国有

资产经

营有限



 

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的通知后三十天

内决定是否行使有关优先生产或购买

权。 

（6）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兼任

百花村之高级管理人员。 

（7）本公司确认：①本承诺函旨在

保障百花村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②

本承诺函所载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

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

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

性。 

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农六师国

资公司对其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票自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予

转让；兵团投资公司、兵团研究院、兵

团建工集团以及统众国资以其拥有的资

产所认购取得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均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至少十二个月

内（以其按规定出具的锁定承诺函确定

的锁定期限为准）不予转让。 

责任公

司以外

的其他

股 东 。

（2010

年补偿

股 份

1,326,

951

股 ，

2011

年补偿

股 份

4,225,

618 股

已 锁

定。）   

2、无同

业竞争

情况发

生。 

3、锁定

期内无

股份转

让情况

发生。 

上市公司收

购相关承诺 

无       

其他未履行

的承诺事项 

无       

已披露履行

承诺与实际

履行不一致

的情形 

无       

特此公告。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4 日 


